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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幾何電腦短期補習班 
課程服務合約  

 

  本定型化契約書(以下簡稱本契約)於2025年  月  日經學生(甲方)攜回審閱7日。(契約審閱期

間至少為7日) 

 

立約人   學生（以下簡稱甲方）：        

私立幾何電腦短期補習班（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書，約定列各條款共同遵守： 

第  一  條    甲方於中華民國102年  月  日收受本契約。 

第 二 條 班級名稱：SolidWorks 智慧機械與設備養成班 

第 三 條 課程科目與時數：SolidWorks智慧機械與設備養成班，104小時 

     每次授課時數 7小時，上課時間如課程表（附件一）。   

第 四 條    修業期間及開課日： 

    自2022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共分___次)，開課日為202年  月  日。前項期間或

開課日之認定，以甲乙雙方約定為準。 

 

第 五 條  保證班保證內容：SolidWorks學會 

       保證期間為：2年 

第 六 條  師資： 

       乙方聘請擔任各科教學人員如下： 

科目名稱 教學人員姓名 

SolidWorks  

    乙方無正當事由不得任意更換教學人員，更換時應以相同專業資格者為限。 

上述乙方更換教學人員之人數不得超過原聘總教學人員三分之一之人數。但乙方所聘總教學人員

人數在二人以下者，以一人為限。 

第 七 條  上課地點：桃園市楊梅區文德路14號 

       乙方應依規定於經核准之班址教室上課。但如遇停水、停電或不可抗力之災害，

乙方得調動上課地點及教室。各科目上課教室及時數如下： 

科目名稱 上課教室 每週時數 全部時數 

SolidWorks 1F 7 104 

 

第 八 條 上課人數上限及合班： 

為提供良好學習環境及兼顧教學品質，乙方開設供甲方就讀之班級，其上課人數不得

逾18人。乙方應按甲方實際繳納之費用，依尚未上課時數比例核算應退費用加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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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不得低於百分之十）退還甲方。甲方不同意合班或業者開班延期者，乙方應返還

甲方已繳之費用。 

第 九 條   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如教學人員請假、排課錯誤等），使某課程一節或數節之既定

上課時間暫時有所調動，致學生時間無法配合而缺課者，乙方應予以補課或提供該節

課之錄音帶、錄影帶供學生補課用，或經比例計算後返還該節課程費用等。 

第 十 條 收費手續： 

  （一）繳費項目及金額(附件二)： 

      1.繳費總金額新臺幣(以下同)       元 

      2.繳費項目未明列者，乙方不得向甲方收取。 

     3.如因繳費上課而獲得之贈品(價值不得逾繳費總金額百分之二十)，於契約終止或解除時，

乙方不得向甲方請求返還該贈品，亦不得向甲方主張應自返還之費用金額當中，扣除該贈品之價

額。乙方以贈送修業期限為內容而簽訂契約者，應將各該期限合併納入契約範圍。 

  （二）繳費方式： 

□一次全部繳納。（○年○月○日前繳交） 

□分期繳納。 

(三)乙方得於簽約前提供甲方試聽機會(形式不拘)。但乙方不得將試聽課程列為正式課程。 

(四)乙方收取費用應開立正式收據交由甲方收執。 

(五)乙方提供履約保障機制，應就下列方式之ㄧ為之，所為履約保障內容，應記載於契約正面明

顯處。但乙方採按月繳納方式收取費用者，不適用履約保障機制之規定： 

乙方已加入由中華民國補教業品保協會辦理之補習服務聯合連帶保證協定(會員編號 050195)，如

乙方因財務問題或其他原因致其補習服務無法提供，甲方得於地方主管機關認定其無法提供補習

服務時起六個月內向加入本協定之性質相近之補習班換取等值之服務（不包括原補習服務之贈品

或贈送課程）；等值之服務除依一般方式授課外，得以多元之教學方式辦理。 

第 十一 條  退費手續： 

    （一）依教育部訂定之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短期

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法規之相關規定辦理。(詳如附件) 

    （二）如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更有利於消費者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退費方式與期限 

  □現金(含匯款)，雙方約定退費方式應於辦理解約手續後一個月內執行完

竣。如各級主管機關訂定更有利於消費者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十二 條  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乙方得終止契約： 

（一）甲方於補習期間無故缺席超過總時數3分之2。 

（二）甲方有互毆、竊盜、或其他違法行為，經乙方查明屬實，情節重大。 

（三）甲方經查有吸毒、販毒、或運送毒品行為。 

依前項終止契約者，依前條退費手續之規定辦理。甲方有第一項違規情事時，乙方應於三日內以

書面通知當事人(甲方為未成年者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 

 

第 十三 條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終止契約，並要求乙方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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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正當事由，變更原訂課程、科目、時數、上課地點或更換教學人員超過三分之一人數

者，乙方應依甲方已繳金額費用加百分之40（不得低於百分之三十）退還甲方。 

（二）乙方申請停辦，或經主管機關為停止招生或廢止設立之處分者，應按賸餘課程時數比例退

還當期開班已繳費用予甲方。 

（三）教室經政府機關公共安全檢查列為危險建築物勒令停止使用者，依尚未上課時數核算應退

還費用予甲方。 

第 十四 條  資料保護： 

    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將甲方個人資料提供給第三人或作不當利用，其法律效

果，依相關法律辦理。 

第 十五 條  疑義之處理： 

     本契約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為有利甲方之解釋。 

第 十六 條  附件效力及契約分存： 

    本契約之附件及相關廣告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本契約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

憑，並自簽約日起生效。本契約雙方同意約定保存期限為5年(不得少於稅捐稽徵期限所定五年)。 

第 十七 條  未盡事宜之處理：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習慣及誠實信用原則公平解決之。 

附件： 

（一）課程表 

（二）收據 

立約書人 學生（簡稱甲方）： 

姓名： 

聯絡電話：09 

地址： 

法定代理人：(甲方未成年者，應經法定代理人簽名)   關係：         

姓名： 

聯絡電話： 

地址： 

     短期補習班（簡稱乙方）：私立幾何電腦短期補習班 

負責人：鍾隆嘉 

設立人(或設立代表人)姓名：鍾隆嘉 

聯絡電話：034880567 

核准立案名稱全名：私立幾何電腦短期補習班 

核准字號：980068686 

地址：桃園市楊梅區文德路14號 

電子郵件：sonyic08@gmail.com 

網址：www.geometry-t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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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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